
立法會AS303/04-05號文件  
檔號：AM 12/01/19 (Pt 8)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議員和政府當局就曾討論事項所表達的意見摘要  

 

事項  

 

小組委員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意見  

1. 提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a) 委員一致支持較高水平的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  

 
(b) 與多年前比較，議員現時服務的選區已
大幅擴大，以及處理範圍更廣泛而繁複

的事務。  
 
(c) 在香港，每個選區的市民人數超過 100
萬人。在面積廣大選區營辦多間地方辦

事處需要多名職員。由於政府的財政支

援不足，議員只能用低薪聘請職員，這

情況可從秘書處編製的統計數據反映

出來。微薄薪酬難以聘請有經驗和高質

素的職員。  
 
(d) 委員並非爭取個人利益，因為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以須憑單據證明方式發還。  

 

政府當局持開放態度，並會向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薪

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轉
達議員的意見。  
 
 
 
 
 
 
 



 

 
 
C:\Temp\c_ma0602as-303-c.doc 

2

事項  

 

小組委員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意見  

2. 所有議員是否應獲同一水平的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不論他們透

過何種途徑選出  

(a) 立法會秘書處進行的研究顯示， 7個選
定國家 (即英國、澳洲、新西蘭、加拿大、
美國、新加坡和愛爾蘭 )均沒有向開設地
區辦事處的議員發放額外津貼。英國和

愛爾蘭的制度與香港相似。在澳洲和加

拿大，選區或地區較大的議員可獲額外

津貼。在新西蘭和新加坡，民選議員獲

提供較高的撥款或津貼。在美國，議員

獲得額外津貼，數額按議員辦事處與華

盛頓的距離，以及其選區的租金水平而

釐訂。  
 

上幾屆的立法會議員已達成共識，認為

所有立法會議員應享有相同的薪津安

排，不論他們透過何種途徑選出。這項

共識是獨立委員會決定第三屆立法會

議員薪津安排時的其中一項基本原

則。若現屆立法會議員對此問題有不同

的意見，可將該等意見向獨立委員會轉

達，以供考慮。  
 

 (b) 委員對此問題意見分歧：  
 

(i) 大部分委員認為，向所有議員提

供同一水平的資源的做法確立已

久，並獲得共識。功能界別議員

亦可以設立地區辦事處。此外，

不應只根據議員營辦的辦事處數

目來決定他們所需的財政資源。

功能界別的議員須透過其他途徑

向分布香港各地的選民交代。探

訪選民與他們進行討論的工作甚

為艱巨。有時需要租用酒店的活

動室以舉行研討會，費用亦非常

高昂。由於提供的撥款以發還款

項方式申領，提高所有議員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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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小組委員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意見  

 還款項限額，會適合任何需要更

多資源的議員。  
 

 

 (i i) 劉慧卿議員支持向地方選區議員
提供較高水平的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不過，由於預期難以說服大

部分議員，她不反對維持現行的

安排，即向所有議員提供同一水

平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不論他

們透過何種途徑選出。  
 

 

 (iii) 小部分委員認為，一如澳洲、加
拿大、新西蘭和新加坡的做法，

在香港，較大選區的議員應獲提

供更多資源。不同選區的選舉開

支最高限額均有差別，反映當局

承 認 不 同 選 區 有 不 同 的 選 民 人

數。同樣地，由不同途徑及選區

選出的議員，其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亦應有差別。部分地方選區議

員需服務的市民人數遠超過功能

界別議員的服務對象。可為設立

地區辦事處的功能界別議員設定

另一發還款項限額。透過不同途

徑選出的議員獲不同的待遇，並

不屬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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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小組委員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意見  

 (iv) 一位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評估功能
界別及地方選區議員所需的助理

人數及辦事處數目。  
 

 

3. 某一屆立法會議員的薪津安排

如有任何重大調整，是否只應在

下一屆立法會任期才實施  
 

(a) 立法會秘書處進行的研究顯示， 7個選
定國家 (即英國、澳洲、新西蘭、加拿大、
美國、新加坡和愛爾蘭 )均沒有慣例或規
則規定議員酬金及開支津貼的調整必

須在下一屆任期才實施。在英國、新西

蘭和加拿大，議員薪津的調整通常在政

府財政年度開始之日實施。在澳洲，薪

津的重大調整通常在酬金審裁處簽署

裁定當日或其他指定日期實施。在美

國，議員津貼的調整通常在每年 1月 3日
生效。  

 
(b) 撥 款 不 足 會 妨 礙 議 員 為 公 眾 提 供 服
務。若重大的調整要到下一屆立法會才

生效，新任議員將會特別感到不滿，因

為財政支援不足的問題要待 4年後才獲
解決。  

 
(c) 由於這類調整由獨立自主的獨立委員
會作出決定，因此議員方面並無利益衝

突。   
 

這做法確立已久，目的是維護酬金制度

的公信力。過往幾屆立法會議員對這做

法並無強烈意見。若議員對安排另有共

識，政府當局會考慮實施有關調整的時

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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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小組委員會的意見  政府當局的意見  

4. 獨立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獨立委員會的成員對直選立法會議員如何

工作並無經驗，因此未能瞭解他們的需要。

由於審議的資料由政府當局提供，獨立委員

會會傾向於採取政府當局的看法。  
 

獨立委員會所提各項建議的理據，以及

提出該等建議時所依據的資料，均載於

其公布周知的報告內。  
 

5. 議員共同聘請的職員  
 
 

議員不能共同聘請一名助理的現行規定應

予檢討。這項規定令議員未能善用資源。只

要聘任安排具透明度及問責性，共同聘請一

名助理，特別是高薪的助理，會有助議員妥

善運用資源。  
 

政府當局持開放的態度，並會向獨立委

員會轉達議員的意見。  
 

6. 向議員提供的醫療及其他附帶

福利  
雖然議員的個人醫療及牙科診療保險費可

從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項下申請發還，但部分

議員罹患的若干疾病可能不受醫療保險保

障。當局因此應向議員提供醫療福利。此

外，亦應檢討向議員提供其他附帶福利。  
 

 

 
相關文件  

 
2004年 11月 11日、 2004年 12月 6日、 2005年 3月 1日及 2005年 4月 25日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紀要 (立法會AS118/04-05號文
件、立法會AS185/04-05號文件、立法會AS247/04-05號文件及立法會AS302/04-05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2005年 5月  


